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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紀錄 

版次 修訂內容摘要 修訂日期 

1 新修訂 96.06.26 

2 

修正「三、依據」、「四、任務編成

」、「八、作業程序」、「九、其他事

項」、增訂附件一，本會各單位進駐

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表 

101.05.09 

3 

修改「四、任務及編成」、「六、動

員程式」、「七、動員分類」、「八、

作業程序」、圖二、附件一、附件二

進駐人員名冊 

102.8.30. 

4 

一、 依據增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要點」。 

二、 任務及編成部分增訂本會派

員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三、 通報及動員程序部分分列單

純核子事故及其他災害併同

發生核子事故部分運作。 

四、 修訂附件一，參考內政部消防

署運作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運作模式，擇要補充各功

能分組進駐任務。 

五、 修訂附件二，配合本會人事異

動進行人員調整。 

10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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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列行政支援組任務。 

二、 調整附件一，部分編組進駐人員人數，

進駐人數增列 2 人，總數為 29 人；法規

會調整至行政組。 

三、 更新附件二進駐人員名冊。 

104.08.06 

6 

一、 修正第三點第二款法規名稱。 

二、 修正第七點第二款，增列核安監管中心

定期對各編組組長進行通聯測試。 

三、 更新附件二進駐人員名冊。 

105.01.28 

7 

一、 依據增列「核子事故警報訊號之種類、

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 

二、 因應核子事故分類通報及應變辦法修正

，增訂核子事故類別複判機制。 

三、 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核子事

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新增召開

工作會報、縮小編組、撤除及緊急應變

工作報告撰擬作業等機制。 

四、 因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將核

能救援組改為輻災救援組。 

五、 新增附圖一：緊急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

；附圖二：通報及動員作業流程圖；附

圖三：原能會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架

構圖。 

六、 更新附件二進駐人員名冊。 

七、 新增附件三「運用防空警報系統協助發

佈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語詞參考稿」。 

107.09.26 

108.07.17

更新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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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增列「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

疫措施及運作機制」及「核子事故各應

變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

防疫措施及運作機制」。 

二、 修正附圖二(通報及動員作業流程圖)應

變流程。 

三、 增列附圖三：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組織架構圖，另原附圖三遞移為附圖

四。 

四、 修正附圖四及附件二進駐人員編組分配

及名冊。 

五、 增列附件三「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進駐部會座位規劃」，原附件三序號遞

移，並修正附件四名稱與增加通報單。 

六、 增列附件五「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及

運作機制」。 

110.10.20 

9 

一、 為強化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

效能，納入行政院之「精進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運作注意事項」於附件六。 

二、 更新附件二進駐人員名冊。 

112.06.02 

10 

一、 因應 112 年政府組織改造，將原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等單位修正為核能安全委

員會等，併同修正所屬機關名稱。 

二、 更新附件一核安會進駐大坪林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編組表。 

1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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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更新附件二核安會進駐大坪林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成員名冊。 

四、 更新附件三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進駐部會座位規劃。 

五、 更新附件四運用防空警報系統協助發佈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語通報表及參考

稿。 

六、 更新附圖一至附圖三單位名稱。 

七、 更新附表一核能安全委員會災害通報單

。 

八、 更新附表二及附表三核子事故類別及動

員應變傳真通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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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作業程序書 

一、 訂定目的 

為使本會於核子事故發生時，及時掌握事故狀況，迅速

執行各項應變措施，以防止災害擴大，特訂定本作業程

序。 

二、 適用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核子反應器設施發生緊急戒備事故（

含）以上事故時，作為本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小組及核

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項應變作為之依據。 

三、 依據 

(一)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二) 核子事故分類通報及應變辦法。 

(三)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本計畫。 

(四)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五)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六) 核能安全委員會災害通報及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作

業要點。 

(七) 核子事故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

發布時機 

(八) 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措施及運作機制 

(九) 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之防疫措施及運作機制 

(十) 精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注意事項 

四、 任務及編成 

依「核能安全委員會災害通報及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作業

要點」，本會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由主任委員擔任，副召

集人由副主任委員擔任，小組成員包括主任秘書、綜合

規劃組組長、核安管制組組長、輻射防護組組長、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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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組組長、秘書室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政風室主任、核物料管制組組長、國會聯絡組主任及輻

射偵測中心主任。另依本會各單位業務權責，成立下列

編組，執行各項應變作業(緊急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如附

圖一)： 

(一) 策劃協調組─保安應變組負責 

1. 事故通報及緊急應變動員通知。 

2. 中央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各編組單位協調聯

繫事項。 

3. 事故狀況傳遞與應變行動指示之聯絡事項。 

4. 事故資訊蒐集與彙整。 

5. 國際相關核能組織事故通報與援助協調事項。 

6. 本會 4樓緊急應變場所之設備測試與操作。 

(二) 事故評估組─核安管制組負責 

1. 事故資訊蒐集與陳報。 

2. 事故評估、技術諮詢與建議。 

3. 事故評估系統之維護與測試。 

4. 派員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三) 劑量評估組─輻射防護組負責 

1. 事故影響範圍及劑量評估。 

2. 民眾防護行動諮詢及建議。 

3. 環境輻射監測資訊之評估事項。 

4. 輻射檢測與分析支援能量之協調事項。 

5. 劑量評估系統之維護與測試。 

6. 派員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四) 新聞組─綜合規劃組、國會聯絡組負責 

1. 新聞發布及民眾諮詢作業。 

2. 新聞媒體聯繫與記者會召開事宜。 

3. 國際相關組織來台援助相關事項之協助。 

4. 配合外交部辦理有關涉外之協調及聯繫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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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會聯繫(國會聯絡組)。 

(五) 行政支援組─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政風室、

綜合規劃組法規科負責 

1. 事故期間應變工作人員食宿、交通供給及其他

行政庶務事項。 

2. 本會 4 樓緊急應變場所佈置，通訊、照明、機

電等設備之維修事項。 

3. 事故處理法律諮詢與建議 

4. 事故處理所需各項財源之籌措、經費之調用與

審核。 

5. 人事幕僚作業之協助。 

6. 本會 4 樓緊急應變場所保安及進出管制事項。 

註：各編組作業程序書編號如下： 

 策劃協調組作業程序書編號 2103 

 事故評估組作業程序書編號 2104 

 劑量評估組作業程序書編號 2105 

 新聞組    作業程序書編號 2106 

 行政支援組作業程序書編號 2107 

五、 動員時機 

核子反應器設施發生緊急戒備事故（含）以上事故之緊

急事故時。 

六、 通報及動員作業程序(流程圖如附圖二) 

(一) 單純核子事故之通報及動員應變 

1. 接獲通報： 

核安監管中心接獲通報核子反應器設施發生緊

急戒備事故（含）以上緊急事故時，應即陳報保

安應變組組長及核安管制組組長。續由保安應變

組組長陳報主任委員，於接奉主任委員指示成立

緊急應變小組後進行通報動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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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員及應變相關作業： 

(1)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i. 依策劃協調組作業程序書(編號 2103)，

由策劃協調組(動員應變分組)通知副主

任委員、主任秘書及各單位主管(通報名

冊如策劃協調組作業程序書附件二：核安

會緊急應變小組編組成員名冊)，並由策

劃協調組以附表一通報行政院。 

ii. 各組室主管應動員其相關應變人員，赴本

會緊急應變場所（本會大樓 4樓會議室，

必要時得以視訊方式參與。所屬機關成員

得留駐辦公場所待命）。 

(2) 複判核子事故類別： 

i. 俟緊急應變小組各組成員到達後，進行事

故類別複判。 

ii. 複判結果若為緊急戒備事故（含）以上事

故時，策劃協調組以附表一通報行政院，

續進行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

開設事宜，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

織架構與本會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

組權責如附圖三、附圖四、附件一。 

(3) 完成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 

i. 依策劃協調組作業程序書(編號 2103)，

進行開設準備。開設地點原則設於內政部

消防署(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ii. 本會依附件一、二之編組表及成員名冊派

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另由策劃協調

組以附表二通知二級開設進駐單位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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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需於

1小時內完成進駐，各單位進駐人數及座

位規劃如附件三。 

iii. 通知台電公司進行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前準備。俟核子事

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且指揮官指示

前進協調所開設時，續通知各進駐機關派

員進駐前進協調所。 

iv. 由主任委員擔任指揮官，統籌指揮各項應

變事宜，並於應變中心成立後，口頭報告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行政院長)。 

v. 本會緊急應變小組縮小編組，並持續於本

會 4 樓緊急應變場所運作，配合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應變作業，提供事故資訊及核能

相關技術支援。 

(4) 通知其他中心二級開設： 

i. 策劃協調組以附表三通知核子事故輻射

監測中心、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

核子事故支援中心二級開設。 

ii. 通知核安管制組及輻射防護組各指派聯絡

官乙名進駐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提供事故資訊及劑量評估等諮詢事宜。 

(5) 進行應變處置： 

i. 俟二級開設進駐單位派員進駐應變中心後

，指揮官、協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應即召

開工作會報，瞭解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

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變措施。 

ii. 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由副指揮官以上

人員視災情狀況召開工作會報，各進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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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功能分組應於工作會報後提出報告

資料。 

iii. 為強化應變中心整體運作效能，應變中心

開設期間應依附件六「精進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運作注意事項」辦理。 

3. 若事故惡化至廠區緊急事故（含）以上事故時： 

(1) 完成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依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

，由輻災救援組依附表二通知一級開設單位

進駐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完成ㄧ

級開設。 

(2) 通知其他中心一級開設： 

輻災救援組續以附表三通知核子事故輻射

監測中心、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核

子事故支援中心一級開設。 

(3) 進行應變處置： 

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進行各項應變處

置作為，包含發送警報。發送警報作業含通

知台電公司及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進行警報發放作業，以及由輻災救援組依該

組程序書執行細胞廣播服務(CBS)訊息發送

作業。 

後續再視事故發展，必要時協請內政部警政

署民防指揮管制所運用防空警報以人工語

音廣播方式協助進行民眾預警通知，通報表

格及語詞參考稿如附件四。 

4.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 

(1) 縮小編組：當事故機組經控制已不再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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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執行緊急應變任務需要時，指揮官得縮小

編組規模，對已無執行應變任務需要者予以

歸建，由其他進駐人員持續辦理必要任務。 

(2) 撤除時機：核子事故成因排除，且確認各項

緊急應變措施均已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

各相關機關或另成立復原措施推動委員會

辦理時，指揮官得解除各緊急應變組織任務

並撤除本中心，並以口頭或書面報告會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 

5. 撰擬緊急應變總結報告： 

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撤除後，各進駐機關應詳實

記錄本中心成立期間相關緊急應變工作報告，送

中央主管機關彙整作成緊急應變總結報告，並陳

報行政院後公告之。 

(二) 因震災、海嘯、火山災害或其他災害併同發生核子事

故時之通報及動員應變 

1. 當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並處理震災、海

嘯、火山災害等天然災害併同發生核子事故之防

救時： 

(1) 主任委員率各組室相關人員進駐，配合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各功能分組編組處理各項災害

應變事宜，本會相關人員任務分工及進駐成

員名冊詳如附件一、二。 

(2) 本會緊急應變小組持續於本會 4 樓緊急應變

場所運作，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提

供事故資訊及核能相關技術支援。 

(3) 若大規模災害造成通訊中斷，本會應不待命

令主動派員進駐應變中心進行應變，並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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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規劃，配合調整應變作業。 

2. 當本會進駐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本會各

功能分組(幕僚參謀組、災情監控組、新聞發布

組、網路資訊組、行政組、後勤組等)之各項聯

繫窗口事務依附件一之指定任務事項辦理。 

3. 本會進駐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成員每次

輪值時間 12 小時，一天兩梯次。 

4. 當天然災害等應變處置已告一段落，惟核子事故

尚需處理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轉由核能

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內政部部長擔任協同

指揮官，持續進行應變相關事宜。 

5. 當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且無緊急應變

需求時，指揮官得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規定，撤除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七、 其他事項 

(一) 本會 4 樓緊急應變場所平時各項設備維護測試與管

理，由核安監管中心統籌負責。 

(二) 各編組應依前述應變作業分工事項，研定相關作業

程序，俾編組人員遵循，並指定人員作為緊急應變

業務聯繫窗口，編組作業程序、成員名單及聯繫電

話如有修正，應隨時通知保安應變組修正建檔，並

由核安監管中心定期對本會緊急應變小組各編組

組長（即綜合規劃組組長、核安管制組組長、輻射

防護組組長、保安應變組組長與秘書室主任）進行

通聯測試。 

(三) 本會已訂定「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及運作機制」(附件五)，

若核子事故應變時期遇有傳染病，本會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小組、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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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規範辦理。 

(四) 本程序書應視實際推動情形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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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緊急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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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通報及動員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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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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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核安會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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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核能安全委員會 災害通報單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政務副秘書長 

■行政院常務副秘書長 

■行政院發言人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 

■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處長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處長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 報 別 □ 初 報  □ 續 報 （  ） □ 結 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    話 (02)82317250 傳  真 
(02)82317274 

(02)82317284 

災 害 類 別 輻射災害(核子事故) 

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核能安全委員會 

發 生 時 間     年   月   日 上  午   時   分 

災 害 地 點 □核一 □核二 □核三 □其他         

現 場 指 揮 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發 生 原 因  

現 場 狀 況  

傷亡/損失（壞）情
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 求 支 援 事 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 變 措 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 註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各通報單位傳真資訊請參據策劃協調組程序書附件三 行政院院本部災害緊急通報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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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核子事故類別及動員應變傳真通知表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機關)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級開設 □一級開設 

通 報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文者：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結報 

二級
開設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內政部 

國防部 

經濟部 

交通部 

衛生福利部 通 報 

人 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一級
開設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外交部 

財政部 

教育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農業部 

環境部 

海洋委員會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電 話 (02)82317250 傳 真 
(02)82317274 

(02)82317284 

事故地點 □核一 □核二 □核三 □其他 

事故類別 

□緊急戒備事故 

□廠區緊急事故 

□全面緊急事故 

備註：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各通報單位傳真資訊請參據策劃協調組程序書附件四 各部會核子事故緊急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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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核子事故類別及動員應變傳真通知表 

(緊急應變組織)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級開設 □一級開設 
通 報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文者： 

輻射監測中心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結報 

______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通 報 

人 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支援中心 電 話 (02)82317250 傳 真 
(02)82317274 

(02)82317284 

事 故 地 點 □核一 □核二 □核三 □其他         

事 故 類 別 

□緊急戒備事故 

□廠區緊急事故 

□全面緊急事故 

備註：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各通報單位傳真資訊請參據策劃協調組程序書附件五 各緊急應變組織核子事故緊急通訊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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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核安會進駐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表 

群組 功能分組 主導機關 指定任務 
進駐單位/人數與 

作業事項 

參謀

群組

7 人 

幕僚 

參謀組 

災害防救辦

公室 

1. 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開設時，辦理有關幕僚

作業之聯繫窗口事務

，如：應變管理資訊系

統開設專案、場地布置

等。 

2. 掌握災情狀況，辦理災

情分析預判及應變，擬

訂防救災策略及作為

供指揮官決策參裁建

議。 

應變組 1 人： 

配合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

核子事故相關應變任務。 

管考 

追蹤組 

災害防救辦

公室 

1. 本中心開設時，辦理有

關部會管制之聯繫窗

口事務，如：工作會報

簡報資料之追蹤。 

2. 指揮官裁（指）示及工

作會報各部會辦理情

形管考追蹤。 

應變組 1 人： 

配合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

核子事故指定任務。 

情資 

研判組 

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辦理提供各項災害潛勢

資料分析、預警應變建議

及相關空間圖資分析研

判；召開防災情資分析會

議，分析可能發生之災情

，提供幕僚參謀組作為研

判應變措施建議之基礎。 

輻防組 1 人、核管組 1 人 

：放射性物質外釋範圍與

劑量評估及民眾防護行動

建議。 

災情 

監控組 

核安會（災害

業務主管機

關） 

1. 本中心開設時，辦理有

關災情綜整之聯繫窗

口事務。 

2. 災情蒐報查證與追蹤

，綜整各分組所掌握最

新災情，製作災情報告

上網發布，並監看新聞

媒體報導。 

輻防組 2 人、綜規組 1 人 

： 

1. 環境監測與放射性物質

外釋情形協調聯繫。 

2. 災情查證與綜整上網發

布。 

3. 新聞媒體報導監看。 

組長：輻防組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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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分組 主導機關 指定任務 
進駐單位/人數與 

作業事項 

訊息

群組

6 人 

新聞 

發布組 

行政院新聞

傳播處 

1. 本中心開設時，辦理有

關新聞處理之聯繫窗

口事務，如：製發新聞

稿時與行政院災害防

救辦公室、行政院新聞

傳播處之合作聯繫。 

2. 辦理召開記者會、新聞

發布、民眾安全防護宣

導、錯誤新聞報導更正

、新聞媒體聯繫溝通。 

 綜規組 3 人： 

1. 配合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辦理新聞發布與媒體採

訪及記者會事宜。 

2. 聯繫及蒐集核電廠媒體

採訪最新情形。 

3. 各機關新聞澄清資料進

行更正。 

網路 

資訊組 

核安會（災害

業務主管機

關） 

1. 本中心開設時，辦理有

關網站專區建置之聯

繫窗口事務。 

2. 防災、應變資訊普及公

開與災變專屬網頁之

資料更新及維護事宜

，並掌握防災及應變資

訊傳遞狀況。 

應變組 3 人： 

事故及應變資訊上網、更

新及維護事宜。 

組長：應變組

副組長 

作業

群組

7 人 

疏散 

撤離組 

核安會（災害

業務主管機

關） 

掌握地方政府執行災害

危險區域民眾緊急避難

、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

與通報、民眾遠離危險區

域勸導情形。 

應變組 2 人、輻防組 1 人： 

1. 提供疏散撤離措施規劃

建議。 

2. 掌握地方政府執行疏散

撤離情形。 
組長：應變組

組長 

醫衛 

環保組 

衛生福利部

（災害業務

主管機關） 

緊急醫療衛生消毒調度

支援，掌握死傷人數及災

區環境災後清、消毒資訊

。 

 輻防組 1 人： 

提供輻傷病患防護建議。 

輻災 

救援組 

核安會（災害

業務主管機

關） 

掌握核子事故救援情形。 

1. 核管組 2 人：掌握事故

電廠搶救情形、事故評

估及未來趨勢預估。 

2. 應變組 1 人：聯繫協調

應變組織執行相關應變

作業。 
組長：核管組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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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功能分組 主導機關 指定任務 
進駐單位/人數與 

作業事項 

行政

群組

10 人 

行政組 

核安會（災害

業務主管機

關） 

1. 本中心開設時，辦理有

關文書紀錄之聯繫窗

口事務。 

2. 應變中心會議幕僚及

文書紀錄。 

1. 綜規組 3 人、應變組 2

人：會議幕僚及文書紀

錄、事故處理法律諮詢

與建議。 組長：綜規組

組長 

後勤組 

核安會（災害

業務主管機

關） 

1. 本中心開設時，辦理有

關安全維護與後勤庶

務之聯繫窗口事務，如

：掌握高階長官蒞臨與

離開時間、餐點訂購、

影印等。 

2. 應變中心後勤調度支

援。 

1. 秘書室 3 人：車輛調度

、應變作業人員飲食安

排等後勤調度支援事宜

。 

2. 主計室 1 人：事故處理

所需各項財源之籌措、

經費之調用與審核。 

3. 人事室 1 人：人事幕僚

作業之協助。 

組長：秘書室

主任 

      註 1：以上為核子事故發生時，本會進駐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每輪值（12

小時）幕僚人數為綜規組 7 人、核管組 3 人、輻防組 5 人、應變組 10 人、秘

書室 3 人、主計室 1 人、人事室 1 人，合計 30 人，不包含留駐本會緊急應變

小組人員（各組室）與派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人員（核管組及輻防組）及前進

指揮所開設時進駐人員（各業務組）。 

註 2：每組組成第 1 順位之單位擔任該組本會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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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核安會進駐大坪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員名冊 

更新日期：112.11.30 

 

(名冊請洽業務單位：保安應變組災害管理科 02-22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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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部會座位規劃 

一、各進駐部會進駐人數及座位規劃建議表 

 

機關單位 進駐開設層級 進駐首長決策室座位

分配 

核安會 2 主席台 決策室 

1 3 

災防辦 2 2 

國防部 2 2 

經濟部 

(國營會) 

2 2 

內政部(消防署、警政

署及空勤總隊) 

2 6 

交通部 2 2 

氣象署 2 2 

衛福部(醫事司、社工

司、食藥署) 

2 3 

新傳處 1 1 

環境部 1 2 

農業部 1 2 

國科會(NCDR) 1 2 

外交部 1 1 

教育部 1 1 

財政部 1 1 

海委會 1 1 

通傳會 1 1 

法務部 1 1 

陸委會 1 1 

僑委會 1 1 

金管會 1 1 

慈濟 1 1 

合計 
1 主席台 決策室 

1 39 

 

備註： 

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共計分為首長決策室、幕僚支援 1區(幕僚參謀組、管考追

蹤組、交通工程組、行政組及新聞發布組)、幕僚支援 2區(農林漁牧組、水

電維生組及支援調度組)、情資討論區(後勤組、疏散撤離組)、情資研判區(

情資研判組)、災情監控區(災情監控組)、指揮中心、國搜中心及副指揮官室

，全區席位共 223席，共可容納 20個功能分組。另首長決策室含主席台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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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9席及各部會進駐座位 58席。 

2.若於疫情大流行期間，視疫情狀況採梅花座、隔板或改召開視訊會議辦理應

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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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席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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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運用防空警報系統協助發佈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語通報表及參考稿 

 

         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子事故通報單 

受文者： 

內政部警政署民防指

揮管制所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別：□初報    □續報（）   □結報 

通報單位：核能安全委員會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電話 02-2932-9940 

傳真 02-2933-4452 

事 故 地 點 核一 核二 核三  

事 故 類 別 

 

 

 

 

 

 

廣 播 語 詞 

參考稿： 

1. 緊急事故警報：這是核能 OOO 廠事故警報，請進入室

內不要驚慌，依照警察機關或電視、電臺中政府的指示

行動。 

2. 緊急解除警報：這是核能 OOO 廠事故解除警報。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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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及運作

機制 

一、 目的 

核子事故應變時期，若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流行期間，為避免

應變人員因傳染性疫情造成群聚感染或因人員隔離檢疫，降低災害應變量

能，特訂定本防疫措施及運作機制，以降低疫情影響風險，確保災害應變

效能及人員健康。 

二、 適用對象：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 

三、 適用時機：核子事故併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生 

四、 防疫措施及運作機制： 

（一） 應變人員健康監測 

1. 健康管制：指派專員每日利用熱顯像儀、額溫槍、耳溫槍等進行體

溫篩檢，並記錄應變人員健康狀況，倘若發現應變人員有發燒（耳

溫≧38℃；額溫≧37.5℃）、呼吸道症狀、嗅味覺異常或腹瀉等，應

請該應變人員主動與地方政府衛生主管機關聯繫，依指示方式儘速

就醫，並請其主動向所屬機關反映，指派其他適當人員代理。 

2. 個人衛生：應變人員應維持手部清潔，並配戴口罩與其他適當防護

裝具（如防護衣、防護面罩、護目鏡等），儘可能與其他人員保持於

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以上距離。 

（二） 設備設施消毒作業 

1. 應派員定時加強共用空間及設施、人員經常接觸之表面（如電梯、

門把、備勤室、影(列)印機、電話、洗手台面、水龍頭、飲水機等）

之清潔消毒，並每日換洗備勤室寢具。 

2. 應準備消毒用品（如 75%酒精、稀釋漂白水/次氯酸鈉）供應變人員

交接班及隨時進行電腦鍵盤、滑鼠、麥克風、桌、椅等個人用品之

消毒，另應變人員應自行準備具杯蓋之飲水用具。 

3. 應變人員交接班時需將應變中心背心脫下置於回收換洗處，每日送

洗，背心胸章由應變人員交接班時以酒精消毒。 

（三） 應變中心進駐規劃 

1. 得視疫情狀況調整進駐部會（機關）及進駐人數，規劃梅花座或以

隔板區隔相鄰座位，並預先進行現場動線、活動區分配規劃，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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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時間分流，空間分艙」，以降低感染風險。 

2. 應視需要運用應變中心其他空間供應變人員進駐使用，進駐其他空

間之應變人員需自備筆記型電腦。 

（四） 應變相關會議辦理 

1. 疫情嚴峻時期（如第三級或第四級警戒時期），為降低群聚感染機率

，應變相關會議（如情資研判會議、工作會報及記者會等）之辦理

，應降低使用紙本文件的機會，並得規劃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 

2. 視訊會議辦理時，與會人員進入會議室時應輸入單位名稱及職稱姓

名，以利辨識。如遇無法辨識之與會者，必要時主辦單位得逕予請

出會議室。另與會單位應配合主辦單位先行進行視訊會議測試。 

3. 應變資料分享以雲端硬碟方式作業，災情、影像圖資傳遞及案件管

制透過 EMIC 2.0 系統作業。 

（五） 應變人員確診因應 

1. 應預先訂定應變人員疑似感染或確診之應變機制，確立出現疑似個

案之通報與後送就醫流程，及確診個案接觸者之快速匡列與隔離安

置作業，並據以依循辦理。 

2. 若遇應變人員疑似感染或確診情事，該應變人員所屬單位應立即進

行其活動足跡調查，供應變場所加強場地消毒，並指派替代人員進

駐或加入應變中心運作。 

3. 應變場所消毒期間，應變中心應移至備援應變場所，或採各部會（

機關）在自行規劃之運作地點，以視訊會議等異地運作方式參與應

變中心運作。 

五、 其他： 

（一） 本防疫措施及運作機制係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OVID-19(

武漢肺炎)」保持社交距離相關指引訂定，供各應變中心配合辦理，

得依實務狀況修正。 

（二） 應變期間適時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或指導，或配合衛生

福利部進駐人員現場建議強化防疫措施。 

（三） 平時應辦理應變人員教育訓練，以強化其對感染 COVID-19 後可能

產生之症狀、預防方法及相關防護措施之認識。 

（四） 各應變中心可提供每位應變人員防疫包，以利其落實全程佩戴口罩

及隨時進行手部清潔消毒等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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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精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注意事項 

壹、 依據 

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七點辦理。 

貳、 目的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應變中心) 依各類災害應

變所需，設參謀、訊息、作業、行政等群組，各群組下

設功能分組，處理各項災害應變事宜，強化各類災害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執行主

導作業事項並提升統合效能，精進應變中心整體運作功

能，爰訂定本注意事項。 

參、 適用時機 

本注意事項適用於應變中心開設期間。 

肆、 主管機關主導作業注意事項 

一、 即時災情蒐整： 

綜整各項多元管道災情蒐報、查證、追蹤及快速擷取

社群媒體報導，並召集災情監控組內配合參與之機關

適時啟動研判會議，掌握最新且即時災情，及時滾動

製作災情報告上網發布。 

二、 掌握疏散撤離降低傷亡： 

據情資研判結合疏散撤離組內配合參與之機關及地方

政府掌握災害危險區域，通報民眾緊急避難、疏散及

撤離，繼之聯繫、統計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情形。 

三、 積極落實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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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動建立對外溝通聯繫管道，掌握防災及應變資訊傳

遞狀況，辦理防災、應變資訊普及公開與災變專屬網

頁之資料更新及維護。 

(二) 辦理召開應變中心記者會、新聞發布、錯誤報導更正

及提供民眾離災避災措施。 

四、 整備工作會報議事作業： 

(一) 規劃定期召開工作會報及擬定議程草案： 

工作會報召開前 2 小時確認府院長官視導與會議召開

時間、規劃及掌握地方政府視訊連線需求(含確認地方

政府指揮官與隨行機要人員等聯繫窗口資料)，並擬訂

會報議程草案。 

(二) 地方政府視訊連線測試： 

工作會報召開前 1 小時與地方政府視訊連線操作人員

進行聲音及影像測試，並安排視訊連線順序及彙整地

方政府視訊出席代表名單。 

(三) 撰擬府院長官提示稿、指揮官裁示稿： 

工作會報召開前 1 小時將初擬之府院長官提示稿、指

揮官裁示稿送幕僚參謀組(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檢核

。 

(四) 陳報指揮官： 

工作會報召開前三十分鐘陳報指揮官前揭(一)至(三)

整體事項安排。 

(五) 會議資料印製及擔任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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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報召開前十五分鐘，於出席長官座位放置簡報

資料、府院長官提示稿、指揮官裁示稿、地方政府視

訊出席代表名單、工作會報簡報人員名單，同時負責

指派司儀。 

(六) 工作會報中： 

記錄府院長官、指揮官於工作會報指裁示事項，並隨

時注意主席臺與會長官臨時反映事項。 

(七) 工作會報後： 

1. 撰擬會議紀錄：會議後一小時內彙整簽陳副指揮官及

指揮官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2. 會議紀錄送管考追蹤組：奉核後將會議紀錄送管考追

蹤組(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就府院長官、指揮官於

工作會報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管考追蹤。 

(八) 整體議事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1、議事作業檢核表如附

件 2。 

伍、 安排府院長官視導行程： 

一、 工作會報召開前一小時確認陪同接待之長官(原則 2

位)、調查彙整與會出席之部會首長、工作會報簡報格

式封面及報告人員名單(格式如附件 3)、主席臺出席

長官座位安排(含桌牌及紅背心)，並負責視導維安行

程場勘。 

二、 確認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視訊連線聯繫窗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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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視訊連線注意事項： 

一、 提醒視訊與會者盡量使用耳機及麥克風，並應避免以

二個行動裝置觀看或連線，以免裝置聲量干擾會議進

行。 

二、 提醒視訊與會者更改線上名稱，應以縣市別、職銜、

全名代稱。 

三、 會中應指派視訊操作臺專人（控臺）隨時注意外部與

會者視訊狀況。 

四、 會議進行中視訊顯示原則： 

(一) 地方政府代表發言時，請以側欄模式呈現，並將發言

之地方政府代表置中，示意圖如下。 

 

(二) 府院長官發言時，切換至圖塊模式，示意圖如下。 

 

(三) 如提到簡報內容，畫面則切換為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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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議事作業流程圖 

會報時間及
擬定議程 

(前 2 小時) 

1. 確認府院長官視導時間。 

2. 掌握地方政府視訊連線需求。 

3. 擬訂會報議程草案。 

↓ 

安排府院長
官視導行程 

(前 1 小時) 

1. 確認陪同接待之長官(原則 2 位)。 

2. 調查彙整與會出席之部會首長、工作會報簡報格式
封面及報告人員名單、主席臺出席長官座位安排(
含桌牌及紅背心)，負責視導維安行程場勘。 

3. 確認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視訊連線聯繫窗口資
料。 

↓ 

視訊連線測
試 

(前 1 小時) 

1. 與地方政府視訊連線操作人員進行聲音及影像測
試。 

2. 安排視訊連線順序及彙整地方政府視訊出席代表
名單。 

↓ 

撰擬提(裁)
示稿 

(前 1 小時) 

將初擬之府院長官提示稿、指揮官裁示稿送幕僚參謀
組(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檢核。 

↓ 

陳報指揮官 

(前 30 分鐘) 

陳報指揮官前揭整體事項安排。 

↓ 

會議資料印
製及擔任司
儀 

(前 15 分鐘) 

1. 於出席長官座位放置簡報資料、府院長官提示稿、
指揮官裁示稿、地方政府視訊出席代表名單、工作
會報簡報人員名單，並負責指派司儀。 

2. 司儀就定位。 

↓ 

工作會報召
開 

1. 記錄府院長官、指揮官於工作會報指裁示事項。 

2. 隨時注意主席臺與會長官臨時反映事項。 

↓ 

工作會報後 

1. 會議後 1小時內彙整簽陳副指揮官及指揮官工作
會報會議紀錄。 

2. 奉核後會議紀錄送管考追蹤組(本院災害防救辦公
室)，就府院長官、指揮官於工作會報指（裁）示
事項辦理情形管考追蹤。 

附件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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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作業檢核表 

時

序 
檢查範圍 檢查內容 

是否辦

理完成 
備註 

會

議

前 

會議系統 螢幕登錄工作會報召開時間及議程草案   

視訊測試 
與地方政府進行視訊連線測試(含視訊連線聯

繫窗口資料)並彙整出席代表名單 
  

出席名單 

主席臺部會出席長官   

地方政府視訊代表人員   

工作會報簡報人員   

會議資料 

工作會報簡報資料   

府院長官提示稿   

指揮官裁示稿   

出席名單(含地方政府視訊代表名單)   

會議場地 

主席臺出席長官座位桌牌   

主席臺座位紅背心   

開會前 30 分鐘檢查各項設備及物品   

陳報指揮

官 
工作會報整體事項安排   

會議演練 偕同司儀等工作人員進行演練   

會

議

中 

會議程序 擔任司儀宣讀程序   

議事安排 
記錄府院長官、指揮官於工作會報指（裁）示

事項，並視會議狀況臨機應變 
  

會議場地 
發現設備及物品異常或損壞應即時通知行政

組 
  

會

議

後 

會議紀錄 簽陳副指揮官及指揮官會議紀錄   

管考追蹤 奉核後會議紀錄送管考追蹤組   

附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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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報簡報格式範例 

 

 

附件 6-3 


